


會議議程

班聯會報告
表決

臨時動議



會議規則

壹、提案：

一、一般提案應先經主席徵求出席人數三

分之一以上之附議後成立。



會議規則
貳、表決：

會員代表大會之開會及決議依據新北市立永

平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自治聯合會組織章程

第二十條—班代大會之決議，應有會員代表

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或相

對多數之同意行之。



會議規則
參、發言：

一、發言需主席同意取得發言權。

二、每人發言時間不得超過兩分鐘，時間終了

無論發言是否完畢應即停止發言，由下位

發言者發言。



三、發言內容儘量扼要簡明，勿作人身攻擊或侮罵諷

刺，保持理性、和氣態度。

四、發言不限一次，但有兩人以上同時要求發言時，

尚未發言者優先發言。

五、發言人不聽主席制止或不服從大會主席之裁決時

，由主席裁決喪失發言權。

六、因時間限制，大會主席裁決終止發言時，尚未發

言者不得發言，但可補提書面意見供大會參酌。



班聯會報告事項 I~~學校事務
•3/7與校長面談

•所有班代們提的意見書面回覆皆已與校長討論

•和平樓地下一樓改建運動中心，已在裝潢中

•近期將進行改善地下水工程，降低蚊蟲問題

•PU跑道改善已有經費1700萬，預計游泳池啟用後安排工

程日期



班聯會報告事項II~~校慶舞會

時間：4/22(日)17:00進場 17:30開始

地點：本校YP棟

票價：校內預購票100元，網路預購票120元
現場票150元



提案討論

下午下課時間是否延長??



臨時動議


